鸡东县矿山企业矿工工资保证金管理规定

（征求意见稿）
为快速化解矿工欠薪问题、强化应急维稳效能、有效防范越级上访及群体性事件发生，切实保障我县矿山企业矿工合法劳动报酬权益，防范企业因经营风险、资金周转困难等引发的工资拖欠问题，确保矿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引导矿山企业守法诚信经营，维护矿山行业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与社会大局平稳，根据《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劳动保障监察条例》《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工资保障金制度的通知》（黑人社发〔2012〕70号）精神，结合我县矿山企业生产经营实际、矿工就业特点及工资支付现状，特制定本规定。 

一、适用范围
鸡东县行政区域内所有从事矿山建设矿井、生产矿井（以下统称“矿山企业”）的职工及矿山企业雇用的其他工作人员。

二、管理部门及职责
1.鸡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县人社局”）为管理部门，负责县域内矿工工资保证金的收缴、审核、存储、支付、补缴、返还等全流程管理工作。

2.矿山企业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规定，按月足额发放矿工工资，并于 每月月底前将工资发放表抄送县人社局及鸡东县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以下简称“县煤管局”）备案。逾期未发放工资引发矿工上访的，县人社局按规定予以处罚，并将欠薪信息抄送县煤管局。

3.矿山企业原煤销售款应优先用于支付矿工工资，不得挪作他用。因未优先支付工资导致群体性上访事件并造成不良影响的，依法移交公安机关按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追究责任。

4.县煤管局按职责做好矿山企业生产经营信息共享、监管联动等配合工作。对发生欠薪的矿山企业及时实施停工处理，杜绝新欠；待企业足额结清工资后，方可批准复工复产。

三、存储管理要求
1.矿工工资保证金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用。

2.专用账户由鸡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规定确定托管银行。

3.矿山企业须将工资保证金以货币形式足额存入专用账户。

四、缴存与开工管理
1.自本规定发布之日起，县域内已运营的建设矿井、生产矿井，应在30日内到县人社局办理工资保证金缴存手续。

2.未复工复产的矿山企业，应在完成开工备案后、安全设施解锁验收前，足额缴存工资保证金。

3.未缴存工资保证金的矿山企业，县煤管局不予批复复工复产；待足额缴存后，方可办理开工许可及解锁复工手续。

4.对未缴纳、未足额缴纳或保证金启动支付后未及时补足的矿山企业，由县人社局责令限期补缴；逾期未补缴的，人社局函告煤管局，由煤管局责令相关矿山企业停工停产，及时缴纳矿工工资保证金，防止新欠发生。

五、缴存比例与额度
1.缴存基数按上一年度统计部门公布的本行业职工年人均工资确定。

2.缴存比例实行差异化浮动：上一年度未拖欠矿工工资的，按基数的10%缴纳；发生过拖欠的，按基数的20%缴纳。

3.缴存额度：建设矿井按200人标准、生产矿井按300人标准，分别乘以基数及对应比例计算。

六、保证金启动支付
矿山企业生产经营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人社局启动工资保证金支付程序。

（一）未按劳动合同约定及时支付工资，发生拖欠且经责令整改逾期未整改的；

（二）拖延、拒不履行工资支付义务，引发群体性上访、越级上访或其他恶性事件的；

（三）非法转包、分包采剥工程，导致不具备合法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个人拖欠矿工工资的，由矿山企业先行清偿，企业未清偿的启动保证金支付；

（四）其他依法被认定为拖欠矿工工资的情形。

七、工资保证金支取程序
（一）核实：县人社局接到欠薪投诉或举报后，依法开展调查核实，确认拖欠事实；

（二）举证：矿山企业应在规定时限内说明情况，并提供工资支付台账、清单等佐证材料；拒不提供的，依法承担不利后果；

（三）支取：县人社局依法作出责令限期清偿的行政处理决定，企业逾期未履行的，向企业及托管银行送达《工资保证金支取通知书》，从专用账户支取相应资金；

（四）支付：县人社局监督资金直接支付至被拖欠工资的矿工本人银行账户，或监督企业完成足额支付。

八、保证金返还
1.矿山企业当年无拖欠工资行为的，保证金结转下一年度使用；连续两个年度无拖欠的，第三年度结束后30日内返还全部本息，第四年度按规定重新缴存。

2.矿山企业被依法宣告破产、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或提前解散，且无拖欠矿工工资行为的，经县人社局核查确认后，30日内返还保证金本息。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鸡东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鸡东县煤炭生产安全管理局负责解释。



